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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、實施要點部分規定(861879_10378382100_1_861879_10378382100_1

.pdf、861879_10378382100_1_861879_10378382100_2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」部分規定

，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3年12月16日以臺教師(一)字

第1030168354B號令修正發布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3年12月16日臺教師（一）字第1030168354C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要點另載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(網址：htt

p://edu.law.moe.gov.tw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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